川振兴集团（海南）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四川振兴华盈物资有限公司关于选聘律师事务所代理贸易业务买卖合同纠纷诉讼案件竞争性谈判的公告

各律师事务所：
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选聘贸易业务买卖合同纠纷诉讼案件法律服务中介机构，现就选聘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基本情况
川振兴集团（海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兴海南”）成立于2021年8月，注册资本3.5亿元，四川产业振兴基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振兴集团）100%控股，为四川振兴集团一级子公司。振兴海南拥有3家全资子公司川振兴(海南)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川振兴(海南)物产有限公司、四川振兴华盈物资有限公司；1家参股公司川企(海南)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二、控制价格
1.采用基础代理加风险代理方式
[bookmark: _GoBack]（1）基础代理费用限价控制在20万以内，分为两个阶段支付，第一阶段为签订合同后7日内支付基础费用限价8万元以内；第二阶段为本方案中所涉诉讼程序（含与招标案件相关联的诉讼程序及其他案件）取得胜诉生效判决后支付基础费用限价12万元以内；上述两个阶段的基础费用涵盖海南案及华盈案、相关联案件所有程序费用，如第二阶段涉及的案件通过谈判、和解等方式完结，第二阶段的基础费用不予支付；
（2）风险代理费用收回比例以1.3%为限（含1.3%），报价比例不得高于1.3%。
2.如执行收回款项或案件胜诉金额因另案导致收回金额减少，相应的风险代理费用需退还；
3.与招标案件相关联的诉讼程序（含执行程序）及其他案件（含刑事控告部分），不收取代理费用。
三、选聘程序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采用竞争性谈判的方式进行中介机构选聘，程序如下：
（一）中介机构在规定时间内准备材料，并将材料在公告截止日前报送我公司（材料清单见“七、方案报送须知”）；
（二）我公司对报名参选机构进行初审，将通过电话、邮件的方式通知通过初审机构参加现场比选；
（三）中介机构委派授权代表人等人员至我公司进行当面商谈，中介机构可在我公司要求的时间内签署二次报价函以进行二次报价；
（四）评审委员会组织评审；
（五）审定评审结果，报公司领导审批后，确定聘用的中介机构；
（六）发布结果公示；
（七）发布中选通知书；
（八）协商并签署服务协议。
四、报名条件
（一）依法设立，具有相应执业资质；
（二）合法经营、依法执业，遵守法律法规、职业道德和执业准则，有良好社会信誉；
（三）按规定通过了有关部门的年度检验；
（四）近三年来未受到司法行政部门行政处罚或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
（五）成立时间在五年以上，在四川省成都市设有常驻机构，且常驻服务机构具有二十名以上执业律师；
（六）律所及配备的主要负责律师有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诉讼服务经验；
（七）服务团队具有3个及以上类似项目胜诉业绩（类似项目胜诉业绩是指贸易类诉讼专项法律服务胜诉业绩）；
（八）主办律师具备法律本科以上学历及法律职业资格，拥有十年以上法律执业经验；
（九）主办律师具有2个及以上类似项目胜诉业绩（类似项目胜诉业绩是指贸易类诉讼专项法律服务胜诉业绩）。
五、服务内容
（一）制定案件诉讼策略及方案，并根据诉讼实际进展情况提供相应的法律意见；
（二）起草案件相关法律文件；
（三）协助我司收集证据材料，实地调取与案件相关的证据；
（四）代为向法院提交、领取各类文书材料（包括证据、裁判文书）；
（五）代为出庭参加诉讼（含反诉部分）；
（六）负责诉讼调解；
（七）负责办理涉案的刑事报案、给诉讼相对方回函等相关事宜。
六、服务基本要求
（一）高效完成服务内容，并按委托人要求随时报告工作情况；
（二）根据委托人提供的事实和证据，依据法律规定进行分析，向委托人提出分析性意见。
（三）律师和律所不得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或其他不正当权益；
（四）律师应当严格保守商业秘密，不得对外泄露委托人的商业秘密。
（五）应协助处理项目相关合同及货物处置问题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七、方案报送须知
（一）请贵方提供以下材料，于2026年4月15日前送（或邮寄）至我公司。
1、律所介绍、过往业绩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成立时间、执业律师人数、过往服务项目、近3年获得的荣誉及其证明材料等。
2、拟参与顾问团队的主办律师的简历、过往工作业绩；其他人员的人数、专业胜诉能力等证明材料。
3、律师团队业绩情况表，附团队提供的法律服务合同封面、盖章页或胜诉生效判决等相关证明复印件等。
4、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内容、服务方式安排、其他服务承诺等。
5、资格证明文件（职业资格证明等）；
6、授权委托书（授权人为参与商业谈判的人员）；
7、廉洁保证书；
8、中介机构报价单；
9、贵所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函件。
（二）材料密封要求
信封需密封并加盖骑缝公章。材料需一式三份，一份正本，两份副本。
（三）资料报送地址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益州大道中段999号1栋1单元13楼。  
联系人：风控法务部  黄女士 15651998783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2.中介机构报价单
3.廉洁保证书
川振兴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2026年4月9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致：川振兴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兹授权      为本机构授权代表人，以本公司的名义参加贸易业务买卖合同纠纷诉讼案件法律服务中介机构选聘活动。授权代表人在选聘活动和合同谈判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本机构均予以承认并全部承担其产生的所有权利和义务。
授权代表人无转委托授权。特此授权。


授权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职务：


授权代表人签字：

中介机构（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中介机构报价单

                             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中介机构名称
	

	报价金额（万元）
	

	服务起止时间
	

	中介机构授权代表人
	

	项目经办人
	
	项目负责人
	


备注：详细报价书另纸详列，格式自拟。


中介机构：（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廉洁承诺保证书

川振兴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为积极响应贵公司贸易业务买卖合同纠纷诉讼案件法律服务中介机构选聘工作，有效防止活动中商业贿赂、不公平竞争和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确保活动的公平、公正、公开、诚实信用和顺利进行，本单位（本人）保证认真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各项政策规定、各项纪律和廉洁要求，在本次活动中，向贵公司郑重承诺如下事项：
1、自觉遵守活动的各项纪律和本次活动各项具体要求，积极配合贵公司依法开展本次活动，维护正常比选秩序。
2、按照活动文件的各项具体规定进行，不隐瞒本单位（本人）相关资质、业绩、信誉、征信等的真实情况，不弄虚作假，保证所提供的资料内容真实、有效合法并符合规定。
3、保证在活动过程中，不使用不正当手段妨碍、排挤其他参加活动单位（个人）或串通有关利益相关方，损害贵公司和其他参加活动单位（个人）的合法权益。
4、保证不发生商业贿赂行为，不以任何方式向贵公司的工作人员及其特定利益关系人赠送纪念品、礼品、礼金及有价证券；不宴请或邀请其任何相关人员参加高档娱乐消费、旅游、考察、观光等活动；不以任何形式报销相关人员及其亲友的各种票据及费用；不向贵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支付好处费、介绍费、感谢费和回扣等任何不正当“报酬”；不进行可能影响活动过程公平、公正的任何不正当活动。
5、保证不向贵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提供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和高档办公用品等。
6、在活动过程中，如发现贵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有违规、违纪、违法等不廉洁行为时，坚决予以抵制，并及时向贵公司纪检监察部门进行反映和举报。
7、如发现本单位（本人）有违反上述承诺，自愿接受取消参与活动资格及其他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和纪律所进行的任何处理。
特此保证。


                              承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